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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部長廣圻：國防部給我們一週的時間，我們會盡快處理。 

鄭委員寶清：3 天可以嗎？ 

高部長廣圻：跟您報告，我們會盡快處理。 

鄭委員寶清：你拖得越久，社會的反彈越大。 

高部長廣圻：是的。 

鄭委員寶清：拖得越久，外界會猜疑是否上面有黑手介入？ 

高部長廣圻：我在此再次跟委員報告，沒有任何人…… 

鄭委員寶清：所以為了不要讓人懷疑有黑手介入，是否 3 天內提出懲處？ 

高部長廣圻：我會盡快。 

鄭委員寶清：謝謝。 

主席：報告院會，內政組之質詢已詢答完畢，休息 5 分鐘，休息之後繼續進行外交及國防組之質詢

。現在休息。 

休息（15 時 50 分） 

繼續開會（15 時 55 分）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進行外交及國防組之質詢。 

請羅委員致政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羅委員致政：（15 時 55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部長辛苦了！昨天在

委員會上，高部長曾針對憲兵這個案子做了一些說明，對於昨天曾說過的話，你還記得嗎？ 

主席：請國防部高部長答復。 

高部長廣圻：（15 時 56 分）主席、各位委員。我記得。 

羅委員致政：說過的話算不算數？ 

高部長廣圻：當然算數。 

羅委員致政：你昨天說希望能在昨天晚上完成初步報告，今天能夠出現所謂懲處名單，為什麼又變

成一個禮拜了？ 

高部長廣圻：委員，我昨天講的是，針對委員提到院長給我的指導，希望儘速將有些人調離現職，

我說因為昨天都在立法院備詢，所以…… 

羅委員致政：所以調離現職就算懲處了嗎？ 

高部長廣圻：不是，調離現職是第一步，至於後面的行政疏失，我們再來看誰有督導的責任。 

羅委員致政：但是您昨天在委員會的答復是希望在昨天晚上完成調查，看看今天能不能公布！ 

高部長廣圻：是先調離現職，至於後續的部分，昨天國防委員會給了我們一週的時間，讓我們去檢

視內部哪些人在這件事情上有失職或督導不周的地方，然後我們再來做行政處分。 

羅委員致政：部長覺得到目前為止，主要的疑點已經釐清了嗎？ 

高部長廣圻：可能在程序上我們有些不夠周延或有些…… 

羅委員致政：例如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到底是在哪裡簽的，國防部自己就有 3 個版本，3 月 7 日早上

憲兵參謀長馮毅說「車上」簽的，下午憲兵指揮官說「魏姓民眾家樓下」簽的，今天早上你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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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前的車上」簽的，到底最後的版本是哪一個？ 

高部長廣圻：這部分已經交給北檢了，一切由北檢去問清楚吧，因為車上有很多人，他們應該不會

說謊話。 

羅委員致政：你早上不是說「到家前的車上」嗎？這是你最後所獲得的資訊，對不對？ 

高部長廣圻：我早上沒有講到這一段。 

羅委員致政：媒體不是採訪你嗎？你不是說「到家前的車上」嗎？部長，這跟調查無關，您所掌握

的訊息是在哪裡簽的？ 

高部長廣圻：委員，這個已經交給北檢了，你這樣問的話，這一段不管是車上簽、上車簽或家裡簽

，因為我們都不是當事人，錄影帶我也沒看過…… 

羅委員致政：你不是當事人，我當然知道，但身為國防部長，總是有個初步的行政調查報告，要知

道到底是在哪裡發生了什麼事情嘛，對不對？所以你還是不清楚在哪裡簽的？還是不能說？ 

高部長廣圻：我當然瞭解…… 

羅委員致政：你清楚但是不能說？ 

高部長廣圻：現在已經是北檢偵查不公開，我不願意在這邊說得太多。 

羅委員致政：好吧，反正你們有 3 個版本，民眾就自己猜吧！ 

高部長廣圻：不會，這個很快就會釐清了。 

羅委員致政：請問到底有沒有全程錄影？ 

高部長廣圻：根據我們的瞭解，昨天委員講的沒有錯，我們昨天講的全程可能是一個敘述…… 

羅委員致政：馮毅說全程有錄影，後來憲兵指揮官說車上沒有錄影，所以的確不周延，是不是？ 

高部長廣圻：就是全程的定義可能大家定義的不一樣。 

羅委員致政：所以對於國防部發言人的說法，你是贊同的啊，我們大家對這個「全程」的定義、看

法跟一般民眾的理解是有落差的！ 

羅委員致政：不是，這個我們要檢討，以後我們在這方面應該可以做得更細緻一點。 

高部長廣圻：最重要的關鍵時刻居然不錄影、不錄音，這顯然是有很嚴重的瑕疵，這一點國防部在

檢討報告裡是非寫不可，對不對？ 

高部長廣圻：當然，我們的行政調查可以去問，但是因為現在北檢已經介入了，很多事情我們不便

再問太多。 

羅委員致政：你們現在都以「已經進入偵查階段」為由，不再做任何說明了？ 

高部長廣圻：沒有，我們會側面瞭解一些當時的狀況，因為現在北檢已經開始約詢這些當事人，他

們很多都說已經接受北檢的約詢，偵查不公開。 

羅委員致政：偵查不公開是司法那部分，行政調查的部分，部長說一個禮拜交出來，是不是？ 

高部長廣圻：昨天講的是一個禮拜之內提出懲處名單。 

羅委員致政：國防部是否會做行政調查？ 

高部長廣圻：我們會瞭解有哪些失職的，倒不是指這些當事人，而是上一階層的人員是否督導不周

或者有些事情並未防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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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委員致政：我會在外交及國防委員將提案要求你們針對此案整體的調查情形做專案報告，請部長

有所準備，謝謝部長。 

請教院長是否知道此次總統出訪的相關細節或規劃？ 

張院長善政：行程我大概知道。 

羅委員致政：你知道花多少錢嗎？ 

張院長善政：我不清楚。 

羅委員致政：清楚還是不清楚？ 

張院長善政：不清楚。 

羅委員致政：部長有否向院長報告？ 

林部長永樂：我昨天在委員會已說明，全年度的預算是 1 億 2,000 多萬元，預算上我們希望能夠控

制在半額左右。 

羅委員致政：花 1 億也是在 1 億 2,000 萬的範圍內啊！ 

林部長永樂：不是，在半額左右。 

羅委員致政：多少左右？ 

林部長永樂：就是一半的數，因為今年我們預定的規劃大概是兩次出訪。 

羅委員致政：部長剛才提到，外交部 2016 年年度預算中有關出國訪問編列了多少？ 

林部長永樂：1 億 2,500 多萬元。 

羅委員致政：這次出訪花多少錢？ 

林部長永樂：因現在仍在規劃中，還有一些是其他單位要分攤的經費。 

羅委員致政：部長很清楚，所謂出訪的費用不是只有總統出訪，對不對？ 

林部長永樂：不是，這是高層出訪。 

羅委員致政：你們編列的預算項目中，出國訪問包括了正副元首、特使、五院院長、部次長及政府

重要官員的出國訪問等經費，1 億 2,500 多萬元包括了這些預算項目喔，不是只有總統出訪喔！ 

林部長永樂：據我瞭解，其他的工作訪問還有相關的經費可勻用，這筆經費基本上主要是用在高層

出訪。 

羅委員致政：請你自己看預算書上的說明。好，就算只用在高層出訪，今年度 1 億 2,500 多萬元，

將近 1 億 2,600 萬元的預算，請問久安專案的費用是多少？ 

林部長永樂：我剛才向委員報告，因為有些費用…… 

羅委員致政：我問的是粗估數，你總是要抓個概略。 

林部長永樂：包括像國安會、國安局也要分攤一些費用，這部分基本上要做些規劃。委員，會後我

們…… 

羅委員致政：外交部很清楚，一般專案費用至少包括機票款、業務費用等等，請問這次出訪是使用

包機或是採用其他的方式？ 

林部長永樂：我們是用包機，按照過去的例子都是用包機。 

羅委員致政：部長確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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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部長永樂：確定，確定用包機。 

羅委員致政：馬總統第一年出訪是搭包機嗎？2008 年出訪不是搭包機喔，而是先搭一般的商務客

機，到美國之後才包中小型的專機到中南美洲，當時馬總統還很驕傲他替國家省了 100 萬美金，

馬總統第一次出訪不是全程搭包機。 

林部長永樂：原則上用包機的方式是適當的，尤其是牽涉到很多媒體同仁…… 

羅委員致政：我同意啊，可是當時馬英九怎麼講？ 

林部長永樂：另外還有很多隨行人員。 

羅委員致政：部長，這次出國人數大概多少？ 

林部長永樂：包括媒體，我們控制在 100 人以內。 

羅委員致政：這次包何種飛機？ 

林部長永樂：原則上是請華航安排波音…… 

羅委員致政：波音 747？ 

林部長永樂：對。 

羅委員致政：747 可以坐多少人？ 

林部長永樂：因為 747 的預算較 777 便宜。 

羅委員致政：對，747 可以坐多少人，你是否知道？ 

林部長永樂：747 大概可以坐將近 400 人。 

羅委員致政：可搭乘 400 人的專機，結果你們 100 人要搭，對不對？ 

林部長永樂：大概是 100 人，因為還有很多媒體…… 

羅委員致政：媒體頂多二、三十位嘛！ 

林部長永樂：大概 30 位。因為是長程飛行，希望他們可以坐得比較舒適些，所以後面…… 

羅委員致政：所以可以躺在座椅上就對了？ 

林部長永樂：經濟艙的部分，事實上是由媒體人員及工作人員分擔。 

羅委員致政：所以你們預計出國人數大概 100 人上下？ 

林部長永樂：對。 

羅委員致政：現在全程包了 747 班機？ 

林部長永樂：我剛剛跟委員報告，因為 747 有很多座位是經濟艙，經濟艙的座位是讓媒體人員可以

坐得舒適點，一個人可以坐兩、三個位置，過去都是這樣。 

羅委員致政：大概有多少媒體人員將隨行？ 

林部長永樂：目前媒體人員預定大概 30 人左右，另外還有其他的工作…… 

羅委員致政：每個人給三個位置，也不過是 100 個位置。 

林部長永樂：不是，還有其他的工作人員也是一樣，因為我們不能讓他們坐在…… 

羅委員致政：請問部長，747 包機要花多少錢？ 

林部長永樂：這個部分我要去瞭解，因為…… 

羅委員致政：我告訴你，過去十多次總統包機出訪審計部都有資料，包機費用大概 6,000 萬左右。 



 

 187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3 期 院會紀錄

林部長永樂：不會超過，我想不會超過。 

羅委員致政：不會超過 6,000 萬？有沒有超過 5,000 萬？ 

林部長永樂：這個還要再瞭解一下，金額我們還在談，據我瞭解不會超過 6,000 萬。 

羅委員致政：有沒有超過 5,000 萬？ 

林部長永樂：我們再跟華航進一步協商，就是希望能將費用控制在最低的額度。 

羅委員致政：部長，下禮拜都要出訪了，價錢還沒談好？ 

林部長永樂：我們希望華航能給我們比較優惠的價錢。 

羅委員致政：過去那麼多次包機的紀錄，大概知道要多少錢吧？ 

林部長永樂：我大概瞭解。 

羅委員致政：會計部門送上簽呈總是要講包機花多少錢吧？ 

林部長永樂：我請禮賓處跟華航之間要盡量把相關的預算控制到最低。 

羅委員致政：我跟部長報告，本席調閱審計部的相關資料，根據過去的包機紀錄，以那麼多的天數

、那麼長的距離，包機經費大概就是 6,000 萬上下，光是包機費用，還不包括業務費用。業務費

用包括日支費、內陸的交通費、交際費、行政費、雜支費等等，大概要花多少？一、兩千萬跑不

掉吧？ 

林部長永樂：我剛剛跟委員提到，包機的部分，比如媒體的部分必須自己分攤，還有國安局、國安

會的同仁也要自己分攤，是不是分攤的錢…… 

羅委員致政：那部分也有限，把媒體人員的錢收過來，一個人收 3 萬、5 萬，對整個五、六千萬的

包機費用而言很有限。 

林部長永樂：這有一個分攤的比例。 

羅委員致政：你要叫媒體分攤一半是嗎？ 

林部長永樂：不是分攤一半，但我印象中不是 3、5 萬，因為媒體要按照旅程有一個分攤的金額…

… 

羅委員致政：所以包機費用 5,000 多萬中，有一部分是媒體要自己出，對不對？ 

林部長永樂：媒體還有其他的隨行人員要分攤一些錢。 

羅委員致政：5,000 多萬的包機費用，若再加上相關的業務費用，請問部長，你粗估要花多少錢？ 

林部長永樂：我們希望能夠控制在年度高層訪問經費的半額之內。 

羅委員致政：今年度總統出訪的預算額度是 1 億 2,596 萬，這一次馬英九總統出訪是否會用掉一半

以上？ 

林部長永樂：我們希望能夠控制在半數以內。 

羅委員致政：希望能夠？請問部長，目前你們自己內部的評估有沒有超過一半以上？ 

林部長永樂：我剛剛跟委員報告，因為有些經費還要其他部門分攤，這部分要做詳細的計算。 

羅委員致政：如果超過一半怎麼辦？請問部長，如果蔡總統未來要用同樣的規格到國外訪問，還有

錢再辦一次嗎？ 

林部長永樂：我相信是沒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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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委員致政：確定？如果這次 1 億 2,000 多萬…… 

林部長永樂：這部分我相信……我們透過詳細的估算，經過分攤之後，怎麼樣能夠把經費作個合理

的運用…… 

羅委員致政：部長不要忘了，回來之後要到外交委員會做專案報告。 

林部長永樂：可以，沒有問題。 

羅委員致政：以過去外交部安排總統出訪的經驗來看，這一次出訪可能要花 8,000 萬上下，5,500

多萬的包機加上一、兩千萬的業務費用，大概要花 8,000 萬上下。 

林部長永樂：我們希望能把分攤的經費計算得更清楚。 

羅委員致政：所以隨行的媒體要注意了，你們要分攤多一點喔！ 

林部長永樂：這部分有一個分攤的比例，是由各相關的出訪人員來分攤。 

羅委員致政：所以準備跟外交部出訪的人員要注意了，他們的分攤費用會多一點，讓你們的花費盡

量不要超過年度預算的一半以上？ 

林部長永樂：這是我們的規劃。 

羅委員致政：如果照過去的經驗、照審計單位過去的資料來粗估這次總統出訪的經費，有可能用掉

年度 1 億 2,000 多萬預算當中的一半以上，甚至高達六成。我只問部長：有沒有超過一半以上？ 

林部長永樂：我剛才已跟委員報告，必須先將分攤的經費計算清楚後，我們才會瞭解最後經費使用

的情形。 

羅委員致政：如果超過一半以上，怎麼辦？ 

林部長永樂：我們會盡量控制在半數內。 

羅委員致政：盡量控制，但是萬一超過了，怎麼辦？今年才開始三個月，後面還有九個月，蔡總統

尚未就任，馬總統已經把今年度出國預算可能超過一半以上使用完，甚至高達六成。 

林部長永樂：我想蔡總統就任是 520 之後的事情，因為後續的這些規劃我們也…… 

羅委員致政：可是新總統的出訪不重要嗎？ 

林部長永樂：都很重要，我們已經有請禮賓處就後續的一些活動進行規劃。 

羅委員致政：我們認為馬英九總統這個畢業旅行是一種撒大錢的做法，非常不恰當，不但不具正當

性，而且是對有限外交資源的一種濫用，會嚴重的影響外交工作。 

林部長永樂：委員，這個外交工作是有其重要性…… 

羅委員致政：本席當然同意，可是我們的外交資源這麼有限，現在做這樣的出訪，如果到時候回國

以後發現預算超過一半甚至更多的話…… 

林部長永樂：我們會儘量做合理的控制，也會在事先向委員說明。 

羅委員致政：當然在回國以後一定要進行專案報告，這個報告很重要，如果到時候被我們發現花費

超過一半以上，甚至高達 6 成以上的預算被馬英九花掉，我會覺得這個案子是非常非常不值得的

。 

林部長永樂：我了解，我們會來做最合理的控制。 

羅委員致政：「久安專案」的「久」應該是永久的「久」、國家長治久安的「久」，我們不希望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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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讓馬英九一個人安心的專案。 

林部長永樂：不會，我們一定會注意來確保外交的效益。 

羅委員致政：人民的納稅錢要好好的使用，謝謝。 

林部長永樂：謝謝。 

主席：請徐委員國勇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徐委員國勇：（16 時 11 分）主席、行政院張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經過憲兵違法搜索的

這個事件，今天媒體又發現就在昨天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進行專案報告跟質詢的時候，憲兵司令送

花給本院的趙天麟委員，當然趙委員收到花，本席也替他高興，可是現在媒體朋友披露了這件事

情，而且下了一個標題：「正事不辦，送花做公關比較要緊」，這種行為就在昨天這個時候發生

了，部長認為適當嗎？尤其憲兵指揮部搞不好還不是二級單位，只是你們國防部下面再下面的單

位，他們送花這個行為已經在網路上引發討論，部長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麼樣？ 

主席：請國防部高部長答復。 

高部長廣圻：（16 時 12 分）主席、各位委員。我是第一次聽到…… 

徐委員國勇：你第一次聽到，網路上這個新聞夯得很，大家都在討論了，你覺得適當嗎？ 

高部長廣圻：立法院院長也有公開講過不收禮、不送禮，所以我們…… 

徐委員國勇：所以憲兵司令違反了我們立法院蘇院長的呼籲？ 

高部長廣圻：我們回去了解檢討。 

徐委員國勇：張院長，你也聽到部長的回答了，現在網路上的這個新聞非常夯，原來正事不辦、做

公關比較要緊，這樣對整個事件好嗎？ 

張院長善政：不見得好。 

徐委員國勇：你說不見得好，那到底不見得到什麼程度？ 

張院長善政：就是不好。 

徐委員國勇：本席要在這裡跟大家講，這個事件正風聲鶴唳，憲兵的司法警察權都可能被拿掉了，

如果還有這種行為，真的要深自檢討。 

高部長廣圻：是的。 

徐委員國勇：520 政黨要輪替、要交接，就在這個月的幾天前，聯合晚報頭版登出的頭條新聞是：

「總統府國安檔案在交接」，結果就出了這樣的事情。我們再看到昨天、前天的新聞，監察院急

著結案，把一些不應該結案的事情都結案了！還有，在結案以後是不是可以銷毀檔案？監察院發

生過秘書長把 1,600 多個檔案、長達 160 公尺的檔案全部銷毀，應該要永久保存的檔案，他卻都

燒掉了！所以大家在問，如果連結起來，難道這是一個偶發的事件嗎？抑或銷毀檔案是國民黨或

馬總統的既有政策？或是在背後有一隻手？現在大家都在議論紛紛，院長，本席要請教你，在背

後的那隻手是誰？ 

張院長善政：沒有背後這隻手，關於監察院那邊的處理，我們對細節不是很了解，但是現在對於檔

案有管理的規章…… 

徐委員國勇：監察院統統都是馬總統的人，媒體一問大家都知道，難道沒有黑手嗎？ 


